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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氣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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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定勝天證明只是人類在與自然氣象相處時的一句勉語，說出人類文明進展過程中

受到氣象的鉅大影響，人類無法控制氣象、改變氣象，因此必須面對氣象，以順應氣

象，來求得收益的最高程度或損害的最低程度。 

  從歷史，發現到人必須順應自然氣象，同時更發現到氣象是全球關聯。現今流行的

「全球化」，自古以來氣象早就已是全球化，氣象無國界，氣象更無疆域，全地球的氣

象可說是一體相聯、牽一髮動全球。為瞭解氣象應運而起的氣象學，更使人深深地體認

到氣象影響全人類，因此，氣象學應用於為全人類服務1。 

  1873年9月，二十個國家的三十二名民間代表，在奧地利維也納（Vienna）開會，成

立國際民間組織的非政府間國際機構的「國際氣象組織」（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IMO），開啟了國際社會對氣象問題認識、瞭解、與應付、克服

的先河，有遠見的氣象學家共同切磋成為國際氣象學領域的開拓者，而國際氣象組織成

了國際氣象學的綜合組織，開始了氣象領域上國際的密切合作，追求天氣的正確預報與

監測，同時開始更進一步有系統的大氣科學研究。 

  在長久的運作中發現到，一個非政府間的國際氣象組織，並不足以應付所有的問

題。因為人類的科學、工業、與農業等的發展，及因此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各國人民的生

命安全問題，不是一個非政府間組織所能面對，是以一個政府間的國際性氣象組織的設

立成了共識。1935年的國際氣象組織的局長會議，有了將組織改組為政府間的國際性世

界氣象組織的瞭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聯合國（United Nations）的誕生，成立世界性政府間

的氣象組織的呼聲更為迫切，乃在1947年9月22日到10月11日，於美國華府召開了國際氣

象組織氣象局局長會議第十二次會議，共有四十五國政府派代表參加，草擬並決議通過

了《世界氣象組織公約》（Convention of 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以下亦

簡稱《公約》）。2在1947年10月11日與會代表簽字締結《公約》，有三十一國代表在

《公約》上簽字。第三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於1950年2月21日交存。依《公約》第35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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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公約》乃在1950年3月23日生效3。隨著，國際氣象組織於1951年3月改組正式更

名，命名為「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以下亦簡稱組織），

一直運作至今。該組織依聯合國大會1951年12月20日的決議，成為聯合國體系下的一個

專門機構（Specialized Agencies）4。世界氣象組織成為地球上規模最大、功能最重要的

氣象國際組織，與氣象科學的發言代表人，更在各國的氣象局之間扮演著協調的角色。 

  針對此，《公約》的前言所強調的：「簽字國為了協調、統一和改進世界氣象活動

及有關活動，鼓勵各國間有效地交流氣象和有關的情報，用以協助人類各種活動」5，最

為傳神。 

貳、宗旨、目的與活動 

  世界氣象組織的宗旨，即所要達成的目標，《公約》第2條有著詳細的列舉：「1.促

進設置站網方面的國際合作，以進行氣象、水文以及與氣象有關的地球物理觀測，促進

設置和維持各種中心以提供氣象和與氣象有關的服務；2.促進建立和維持氣象及有關情

報快速交換系統；3.促進氣象及有關觀測的標準化，確保以統一的規格出版觀測和統計

資料；4.推進氣象學應用於航空、航海、水利、農業和人類其他活動；5.促進水文學業務

工作活動，增進氣象部門與水文部門間密切合作；6.鼓勵氣象及有關領域內的研究和培

訓，幫助協調研究和培訓中的國際性問題。」6簡言之，最根本的目標在從事關於氣象上

各項的國際合作。 

  在實際的運作上，它所從事的業務包羅萬象：（1）建立天氣觀測站，包含全球臭氧

觀測系統的建立；（2）建構世界天氣監視網；（3）進行全球天氣的各種試驗；（4）探

索大氣的物理過程；（5）天氣預報與警報的改良進步；（6）世界氣候計畫的規劃與提

出；（7）指導會員國氣象與水文事業的發展；（8）使氣候變化的觀測、預測與人類環

境的保護相聯在一起；（9）利用監測、預報與警報系統以減少天災的損害；（10）提供

地球溫室效應的科學資料以為聯合國起草簽訂《氣候變化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基礎；（11）有關氣象通訊、交換的最新電訊頻率的時

時改變、創新與統一；及（12）將氣象水文的研究結果與科技應用在航空、航海、船

運、水資源的分配及利用，農業及人類的其他各種活動。7 

  世界氣象組織的這些業務，可用「計畫」來加以簡單歸納：「世界天氣監視網計

畫」、「世界氣候研究計畫」、「全球大氣科學研究與發展計畫」、「世界水文與水資

源計畫」、「世界氣象應用計畫」、「熱帶氣旋計畫」、「大眾教育人才培訓計畫」、

「氣象水文方面的技術合作計畫」8。世界氣象組織除了推動本身的業務活動之外，它的

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功能是與其他組織及各個會員國協調合作，從事毫無拘束的氣象及水

文的研究與整合匯報，其中影響全球人類最深的，就是氣象及水文資料自由無限制的交

換、天氣預測與報告及洪澇乾旱的預報和警報，以減少各國各地區人民生命財產所可能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6期／2016.12.30  53 

受到的危害，進一步求得最大的安全。 

  為彰顯各種活動的重點及每一個時間點所面臨的問題與強調的重心，世界氣象組織

利用每一年的「世界氣象日」（World Meteorological Day）推出不同的宣傳主題，它不

僅是宣傳的題目，更可以認為是該年度業務活動的中心，尤其是提高大眾的認識與關

心。從1961年的「氣象」（Meteorology : general themes）到2003年的「關注我們未來的

氣候」（Our future climate）。2009年的「氣象、氣候和我們呼吸的空氣」（Weather, 

climate and the air we breathe）。9由此，可看到世界氣象組織業務的輪廓與全貌，真的像

天氣一樣，是變動不居與時並進。 

參、機構 

  為推動業務，世界氣象組織設有相當的機構。《公約》第4條規定：「1.本組織組成

為：（1）世界氣象大會（The World Meteorological Congress，以下稱「大會」）；（2）

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3）區域氣象協會（Regional Meteorological 

Associations，以下稱「區協」）；（4）技術委員會（Technical Commissions）；（5）秘

書處（The Secretariat）。2.本組織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三名，分別兼任大會和執行委員會

主席和副主席」10。 

  就第2項所設的主席或副主席，有鑒於組織所涉及的宗旨、職權、活動是相當程度地

牽連到專業的素養，因此，《公約》第6條第1項特別清楚地規定：「為本《公約》之宗

旨，只有會員按總則規定委任為其氣象局局長或水文氣象局局長者，方有資格被選為本

組織主席、副主席、區協主席」11。 

  （一）世界氣象大會：大會是世界氣象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公約》第7條規定：

「1.大會是會員代表的總集會。因此，它是本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會員須指派其代表

團中一人為首席代表。此人應是氣象局局長或水文氣象局局長。2.為獲得盡可能廣泛的

技術代表性，按總則規定，主席可以邀請氣象局局長或水文氣象局局長或其他人員出席

大會並參加討論」。12 

  大會由各會員國派代表與會組成。大會設主席一人與副主席三人，由大會選出，任

期四年。《公約》第10條規定，大會原則上每四年開會一次是為屆會：「通常盡可能四

年召開一次大會，其地點和日期由執行委員會確定」。13依《公約》10條第2與3項規

定，在下列情形下，可召開特別大會：「執行委員會可以決定召開特別大會」，或「秘

書長收到本組織三分之一會員提出召開特別大會的要求，須進行通信投票。如有簡單多

數會員答覆同意，即可召開特別大會」。14 

  大會開會的法定人數依第12條規定為會員代表的半數以上，但是就《公約》的修

改、解釋與訂立新《公約》的提案則「須有會員國代表之過半數出席」15。這種規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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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國家的會員在決定這些根本事項的重要性與不可缺乏性。就大會議題的表決，每一個

會員都有一票投票權、票票等值，但對下列議題則只有是「國家」的會員才有權就該議

題投票作決議：「1.在大會每次表決中，每個會員僅有一個投票權。但對下列問題，僅

本組織國家會員有權投票和作出決定：（1）本《公約》的修改、解釋或訂立新《公約》

的提案；（2）入會申請；（3）與聯合國及其它政府間組織的關係；（4）選舉本組織主

席、副主席及區協主席以外的執行委員會委員」。16《公約》第11條第2項規定：「各項

決定須由三分之二贊成票的多數通過」17，但是在選舉個人擔任組織各種機構的職位與

職務時，則「只需要簡單多數票」就可以通過。18 

  由於大會原則上每四年開會一次，而在不開會的期間可能有需要大會決定的事項，

因此，《公約》第5條規定：「本組織活動及事務指導均由本組織會員決定。1.通常由大

會的屆會作出決定。2.但是，在大會休會期間，除本《公約》規定那些留待大會處理的

事項外，如需採取緊急行動時，可由會員通信投票方式作出決定。此種表決須在秘書長

收到多數會員的要求，或執行委員會作出決定後舉行」。19 

  《公約》賦予大會相當廣泛，幾乎沒有限制的職權，第8條列舉下列主要的十項：

「1.確定總政策以實現第2條規定的本組織宗旨；2.就本組織宗旨範圍內事項，向會員提

出建議；3.向本組織所屬機構提交《公約》規定並屬該機構執行的各種事項；4.制定本組

織各機構的程序條例，特別是本組織的總則、技術規範、財務條例、人事條例；5.審議

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和活動，並就此採取適當的行動；6.按本《公約》第18條規定，設立

區域協會，確定其地理界限，協調其活動，審議其建議；7.按第19條規定，設立技術委

員會，確定其職責、協調其活動、審議其建議；8.設立大會認為必要的機構；9.確定本組

織秘書處的地點；10.選舉本組織主席、副主席以及除區協主席外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大

會亦可對與本組織有關的事項採取適當行動」。20第8條最後一段的規定，更給予大會概

括一切的職權。21 

  《公約》就如何執行大會的決議作了原則性的規定：「1.會員須盡力貫徹大會的決

定。2.會員如無力實施大會通過的技術決議中某些要求時，它須通知秘書長，說明其不

能實施是暫時的還是長久的，並陳述其理由」。22 

  （二）執行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公約》簽訂時所規定的執行委員會，現已改

名為執行理事會（The Execution Council）。依第13條的規定，執行委員的組成包括：

「1.本組織的主席和副主席；2.區協主席，當他不能與會時，可按總則規定由其代理人代

替與會；3.本組織二十七個會員的氣象局局長或水文氣象局局長，當他們不能與會時，

可由其代理人代替與會，但：（1）代理人應合乎總則規定；（2）每一區域在執行委員

會中占有的席位，不得多於七個，也不得少於二個，其中包括本組織主席、副主席、區

協主席和十九名當選的局長，各區域的執行委員須按總則逐一確定」23。當初，第3項所

定的選出十九名會員，現在已增為二十七名，當初的副主席為二位，現在的副主席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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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之，目前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有（1）組織的主席一人，（2）副主席三人，（3）區

域協會共有主席六人及氣象大會選出的二十七人，總共三十七人。理事會每年至少開會

議一次，必要時依第15條第2項規定召開理事會的特別會議24。理事有一票的投票權，一

人一票，會議的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絕對多數決定。在理事會休會期間，可以通信

投票作決議25。針對此種設計，《公約》所規定的會議法定人數是：須有三分之二的委

員與會，才能構成執行理事會各次會議的法定人數26。執行理事會是組織的執行機構，

對氣象大會負責，執行大會的決議。《公約》第14條詳細列舉了執行理事會的職權：「1.

貫徹執行大會的決定或會員以通信方式作出的決定，並根據決定精神指導本組織活動；2.

審核秘書長編制的下一財務時期的計畫和預算概算，並就此，向大會提出意見和建議；3.

審議區協和技術委員會的決議和建議，並按照總則規定的程序，代表本組織就上述決議

和建議採取行動；4.提供本組織活動領域內的技術情報、諮詢和幫助；5.研究有關國際氣

象和本組織活動的問題，並提出建議；6.擬定大會的議程、指導區協和技術委員會擬定

其議程；7.向大會屆會報告其活動；8.按本《公約》第十一章的規定，管理財務」27。除

了上述列舉的，第14條規定了「執行理事會也可以履行大會或會員集體授予的其它職

能」。 

  （三）區域協會：由於氣象所牽涉的是全球性的，但地球又有南、北半球之分及

東、西方之別，是以氣象的區域性更是強烈顯著，因此在組織的設計上，乃有區域協會

的設立，以適時適當的因應各區域的氣象問題，世界氣象組織將整個地球依照地理位置

分割為六個區域，在每一個區域設立區域協會（簡稱區協）：非洲是一區協，亞洲是二

區協，南美洲是三區協，中北美洲是四區協，西南太平洋是五區協及歐洲是六區協，依

《公約》第18條規定：「區域協會須由其站網位於或延伸入該區域的本組織會員組

成」28。各個區域協會自己選出主席與副主席29。原則上每四年開會一次，但依第18條第

3項，因為實際的需要可隨時召開會議，但須取得世界氣象組織主席的同意。30《公約》

第18條第4項規定區域協會的職權功能有：「（1）促進大會和執行委員會決議在本區域

內之實施；（2）審議執行委員會提請注意的事項；（3）討論具有廣泛利益的事項，協

調本區內氣象及有關活動；（4）就本組織宗旨範圍內的事項，向大會和執行委員會提出

建議；（5）履行大會授予的其它職能」。31簡言之，各區域協會負責協調所在的地理區

域內有關氣象水文的各種活動。 

  （四）技術委員會：氣象與水文牽涉到許多技術層面的問題，為應付處理所可能發

生的情形，《公約》在第19條規定：「大會可以設立若干由技術專家組成的委員會，研

究本組織宗旨範圍內的問題，並向大會和執行委員會提出建議」32。技術委員會的委

員，由會員國派專家代表參加，亦即會員「有權派代表參加」33，但並不是必須派代表

參加。《公約》也規定了各技術委員會自行選出各自的主席和副主席34。根據實際的需

要，世界氣象組織將技術委員會分成兩大系統，即基本的與應用的。基本委員會有四個

委員會：基本系統委員會、大氣科學委員會、儀器和觀測方法委員會和水文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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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委員會也有四個委員會：氣候學委員會、農業氣象委員會、航空氣象學委員會、海

洋和海洋氣象聯合委員會。各委員會原則上每四年開會一次。各委員會的職權在推動大

會、執行委員會及區域協會決議交辦的事項工作，主要是問題的研究及處理問題方案的

建議。 

  （五）秘書處：秘書處是組織的常設機構，由秘書長、技術人員和辦事人員組成。

秘書長由大會決議任命。依照大會制定的條例所訂出的條件，任命秘書處的工作人員，

以處理世界氣象組織的日常事務，雖然以氣象為主。當然也包括行政事務、文件與資料

的收集、分發與保存。秘書長就秘書處的技術人員與工作人員向大會負責35。秘書處依

職權功能需要設有專責的部門，現今設有：秘書長辦公室、世界天氣監測網司、技術合

作司、資源管理司、支持服務司和語言、出版與會議司，更設有區域辦公室。 

肆、會員國 

  世界氣象組織的會員沒有特別侷限於國家而已，因此，世界氣象組織就以會員稱會

員，會員包括是國家的會員及非國家的領土或領土群。就會員的資格，《公約》第3條作

了相當詳細的列舉規定：「凡符合本《公約》下列規定者，可成為本組織會員：1.凡本

《公約》附件一所列的出席1947年9月22日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氣象組織局長大會，在本

《公約》上簽字並按第32條規定批准本《公約》的國家，或按第33條規定加入本《公

約》的國家；2.凡設有氣象機構並按第33條規定加入本《公約》的聯合國成員；3.完全負

責本國國際關係並設有氣象機構的國家，但非本《公約》附件一所列的國家，又不是聯

合國成員，向本組織秘書處申請入會並經本條1、2、3款規定的三分之二會員同意，按第

33條規定加入本《公約》者；4.凡設有氣象機構並列入本《公約》附件二的領地或領地

群，按第34條1款規定，由負責其國際關係的一國或數國代為援用本《公約》者，但這些

國家須是附件一所列的出席1947年9月22日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氣象組織局長大會的國

家；5.凡設有氣象機構而未列入附件二，也不負責其國際關係的領地或領地群，按第34

條2款規定，由負責其國際關係的國家代為援用本《公約》，並經本條1、2、3款規定之

三分之二會員同意者；6.設有氣象機構並受聯合國管理的託管地或託管地群，由聯合國

按本《公約》第34條規定援用本《公約》」36。由於會員資格的列舉相當複雜，容易引

起不必要的混淆，第3條特別規定：「入會申請均須說明根據本條何款申請會員資格」37。

《公約》第32條清楚的規定批准及加入：「本《公約》須由簽字國批准，批准書交存美

利堅合眾國政府。該政府應將交存之日期通知各簽字國和加入國」38。就非國家的領地

或領地群成為會員的程序第34條作了如下補充的三項規定：「1.任何締約國均可宣告其

對本《公約》之批准或加入是包括它代負國際關係責任的領地或領地群在內。2.會員可

以書面通知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宣告本《公約》可適用於其領地和領地群，並於美利堅合

眾國政府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該政府應通知各簽字國和加入國。3.聯合國可將本《公

約》適用於其管理的託管地或託管地群。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應將此適用通知全體簽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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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入國」。39 

  台灣不是世界氣象組織的會員。最近台灣加入世界氣象組織成了一個分散阻礙台灣

加入聯合國運動的手法議題，台灣加入世界氣象組織的可能性乃被提出討論。附合這種

策略手法的論點說法，認為世界氣象組織是一個政治敏感性比較低的組織，中國比較沒

有一定反對到底的必要；而且，《世界氣象組織公約》就會員沒有硬性規定必須是聯合

國會員國的獨立國家。所以，台灣加入的機會很高。 

  實際上，前述講法似是實非，從中國對台灣國家的國際地位一律採取反對，堅持只

有一個中國，台灣無權以國家的身分參加入國際組織，除非，台灣的政府與中國達成瞭

解，以不清不楚的「中華台北」，附屬在中國參加，否則，仍然是此路不通，空費力

氣。2009年5月台灣附屬在中國代表團，以「中華台北」進入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旁聽觀察，作為一個不三不四的非正式觀察員，就是最清楚的解答，

台灣不可能獨立的加入世界氣象組織。40 

  二十世紀後半，反殖民地去殖民化運動所帶來世界風起雲湧的眾多新興國家的獨

立，依《公約》批准加入為會員的規定，《世界氣象組織公約》由生效時的三十個會

員，增加到2009年的一百八十九個會員。 

伍、結言 

  總的來講，世界氣象組織從十九世紀後半期創立的國際氣象組織開始，經過一個半

世紀的運作、擴張成為今日涵蓋廣泛多元的組織，以氣象水文的資訊貢獻、輔佐了人類

社會多元的發展，被指為是最具廣泛代表性和合作精神的國際組織，實至名歸。同時，

該組織本身不斷地成長，發展得更形重要。對人類社會與全球經濟發展產生無比的好

處。有獨特的地位，有無比的貢獻。 

  世界氣象組織綜合多個有關的學術專業及多個機構的互動，被讚誇為國際合作的楷

模，這也是1987年世界氣象日的主題。 

  隨著地球暖化的日趨嚴重，排碳是當今環保的世界性問題。氣候變遷的研究已成二

十一世紀的顯學，可以預料的，世界氣象組織將是人類應付地球危機的一個主力機

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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